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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直不知道隔壁那家单位是干什么业务的，整天紧闭着门，有客来访还要敲门对
暗号，神神秘秘的。”一位姓陈的网友在微博上说。

紧闭大门、来人需对暗号，这经常是电影的情节，而对外挂牌的公司居然也上演现
实版的一幕，究竟是个什么公司？

答案最终还是揭晓了：是一家专门做信用卡套现的公司。

这样的公司在2010年以前还很阳光化，但2009年12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
检察院联合发布一项司法解释后，这样的公司就由地面转为地下。

该司法解释规定，利用POS机等方法实施信用卡套现，情节严重的，应当依据刑法
第225条的规定，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。司法解释实施后，全国各地公安机关侦
破了大量涉嫌犯非法经营罪的信用卡套现案。

近期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刚刚审判结束的一个案子，就是在司法解释出台后侦破的一
个信用卡套现案件。

38岁的被告人祁某以不同商户名义申请到银行POS机，在没有实际交易的情况下，
为他人进行刷卡套现、代还信用卡，从中收取手续费，涉案金额达3000万元左右。
近日，被朝阳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，罚金40万元。

1年非法获利30万

脑筋灵光与否和学历无关。

“被告人祁某湖北人，初中文化。”朝阳区法院相关人士表示。尽管祁某学历不高
，但很有些小聪明，他从信用卡中嗅到了“商机”，他看到很多人想通过信用卡套
现，但又嫌银行费用高，如果自己能替人刷卡套现，然后从中收取手续费则是一个
不错的渠道。

祁某首先自2008年12月1日开始在朝阳区建国门外南郎家园1号楼“大北写字楼”
内租用办公地点，然后开始为获得POS机奔波，先是从旧宫仟信隆超市李某处租得
POS，其后还以北京亚信通宇器材批发部、世捷顺达票务代理服务中心、华艺装饰
工程公司、天鸿金航票务代理中心等商户名义各申请了一台银行POS机。

这5处商户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私营商户，交易比较灵活。当祁某为客户刷卡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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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终端显示为相应商户交易，而商户账户又归祁某个人操控，当祁某再将款项转
为现金时，银行则不好掌控。

自“开张”后，通过小广告及客户口口相传等方式，很快就拥有了一批客户。祁某
的“生意”非常红火，每月初和月末来人比较多，有套取现金的，有要求代还信用
卡的，“客户”也越来越多，而祁某从中收取1%-3%的手续费。

在2009年3月至2010年6月间，为信用卡持卡人套取现金，刷卡数额达3000万元左
右，祁某自己从中获利30万元。看起来，这个“生意”做的很轻松，但“空手套白
狼”的发财手法自古就不能长久，祁某最终收获的是锒铛入狱，非法赚得的钱财亦
成过眼烟云。

事实上自2009年两高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后，全国各地查处了很大一批非法信用卡套
现案件，但仍有不少人秉持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的态度，尽管公安机关在
不断严打、银行也停发了很多商铺的POS机，却有一波又一波的人前赴后继不断触
碰法律红线。

究其根源，则是利益使然，“重金之下必有勇夫”，在高利润刺激下，有不少像祁
某这样的人不惜以身试法，至今网络上提供信用卡套现的信息仍然铺天盖地，而除
了商户POS机非法套现，还有通过网络支付等方式套现。

需求滋生犯罪温床

“高压”之下，信用卡套现行为只能说是有所收敛，尚远远不能杜绝，因为只要有
需求存在，相应的市场就不会消失。

“存在相当一部分人有套现需求，这些需求是滋生信用卡犯罪的温床。”某股份制
银行信用卡中心人士表示，大致有三类人群有很强的套现欲望。

第一类是为了满足奢侈消费的欲望而进行套现。这一类很容易给银行造成信用卡坏
账，因为他们的套现需求是持续性的，需要不断的拆东墙补西墙，最终控制不好资
金链断裂，形成债务危机。

第二类比较常见，短期内急需现金，通过贷款手续繁杂而且利息还高，情非得已选
择信用卡套现。比如家庭装修，一时手头现金周转不灵，就通过信用卡套现解决。
现在由于银行信贷紧缩，买房人、中小企业主很难获得银行贷款，不少人打起了信
用卡套现的主意，例如通过7、8张信用卡套现凑首付款等。这类人群由于是临时套
现，如果随后能及时还款，还不至于造成严重后果，如果后续还不上，也会陷入债
务危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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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类是一批投机取巧的人，他们通过信用卡套现去进行投资，如炒股、炒黄金等
，他们的如意算盘是：低息套现，不仅能累积信用卡积分，还能利用银行的钱获得
投资收益。这类人的风险在于，投资市场变幻莫测，不能归个人掌控，如果投资亏
损，就不是如意算盘了，反而形成更大的亏空漏洞。

这些人之所以选择非法渠道信用卡套现，主要是因为成本较正规渠道低。比如套现
1万元，通过像祁某这样的地下场所，在未执行新法前，大概是0.5%-1%的手续费
，新法后升到1%-3%的手续费，但仍然比通过银行渠道便宜。银行除了1%-3%的
取现手续费外，还要按日缴纳万分之五的利息，即多产生约200元的利息。而且通
过银行渠道取现只能提取信用卡额度的一半，非法渠道则是全额。

就目前情况看来，杜绝信用卡非法套现有点难。

非法套现扰乱金融秩序

在新司法解释出台时，也有不少质疑声：“套出来的现金最终是要给银行还上的，
能给银行造成多大损失，其他渠道便利百姓有何不可？”

前述股份制银行信用卡中心人士则认为不然：“首先是扰乱了金融秩序，增加了金
融的不稳定因素。”我国对金融机构资金的流入流出有严格的规定予以监控，而通
过POS机等手段形成的不真实交易游离在监控框架之外，违反了国家关于金融业务
特许经营的法律规定，背离了人民银行对现金管理的有关规定，还可能为“洗钱”
等不法行为提供便利条件，这无疑给我国整体金融秩序埋下了不稳定因素。

其次是信用卡坏账率上升，由于持卡人拿到了一笔相当于无息无担保贷款，而发卡
行又无法获悉这些资金的用途，就难以进行鉴别跟踪，难以掌控信用卡坏账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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